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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1980年 1 2月 4 H , 大会通过了题为"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 

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其第 2 和第4 款如下：

"大会，

" 2 .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其工作, 目标为尽早草拟一项关于在国 

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世界条约，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建 

议；

" 4 . 遣尚未这样做的各国政府，依照大会第31/9号决议，提出它们的 

意见和建议，或作最新的补充；" 。 ,

在这方面可以忆及，大会通过第31/9号决议，请各成员国进一步研究决议中提到 

的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以及在审议题为"缔结关于在国际 

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 " 的项目时作出的其他提议和发言；并请各会员国向 

秘书长提出它们对这小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2 , 按照第3 5 /5 0号决议第4款的规定，秘书长于1980年 1 2 月 3 1 日发 

出信函，请各成员国尽快向他提交该敦提及的意见和建议。

3 . 到 1981年 8 月 3 1 日为止， 已收到下列各国的意见和建议：阿尔及利亚、 

&西、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罗马尼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苏里南。捷克 

斯洛伐克的意见是在 "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 " 19  

8 1届 会议 1结束后收到的，因此除此以外各国的意见都已向该届会议提出，现将 

全部意见再次刊出如下。任何其他意见都将载入本报告的增编。

' 根据大会第35/50号决议第2 款的决定，特别委员会于1981年 3月 2 3 日至 

4 月 1 7 日在纽约开会。委员会的报告请参看第三十六届会议大会正式记录补 

编第 41 号 （A/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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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 

阿尔及利亚

〔原件：英 文 ）

〔 1981 年 3 月 19H )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赞成拟订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

条约，其目的一方面在于重申《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一般性原则，男一方面则将 

其加以编黎与发展。就此问题制订的国际法律文书将促进实现維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及确保《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实行这一总的目标。在 

这方面，需要整小国际社会作出努力，保证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发挥作用。

因此，在拟订这一条约时，应当订出不使用武力义务的严格定义，以及条约的 

确切适用范围。

1 . 阿尔及利亚认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必须参照《联合国宪 

章》中的其他神圣原则并以联合国大会各项宣言所特别反映出来的国际法的发展为 

基础来加以拟订。

2 . 在这方面，应当理解为禁止使用和威脉使用武力的不使用武力原则，必须 

按照全面的观点来加以理解，即在武力慨念中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

3 . 同样的，如果要庄严宣布在一切形式的侵略行为中构成使用武力的条件，

则必须严格地宣布并列出一般性原则的例外：

- 按 照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采取的强制行动，

一 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或集体正当自卫的情况，

- 依然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力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而进行的民 

族解放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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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关于确认被剥夺自决权的各国人民进行斗争的合法性问题，有必要申明各 

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有对依然在殖民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给予支持 

â勺权利和义务。 因此，报复行为，特别是破坏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报复行为应被 

视为侵略行动，从事此种行为的国家应负国除责任。

■ 5 . 不妓视地永远禁止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脑使用核武器。

6 . 全面彻底裁军、完成非殖民化进程、承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以及在其领土 

上的经济活动拥有永久主权，都是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实质 

内容。因此，将来的条约必须将其订为一般性原则，并将其充分落实视为建立以法 

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先决条件。

巴 西

〔原件：英 文 〕

. [ 1981 年 3 月 3 0 H 〕

1 . 巴西曾参与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程序 , 

以期其工作成果会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适切的贡献。 可是，除非大家积极努力， 

调和各方对特别委员会的行动方针所采取的南辕北输的观点，否则它将不能有所作 

为，人们也将继续怀疑延长其任务期限是否明智之举。 巴西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表决第六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此一问题的决议时弃权，因力该决议草案并未提出打 

破特别委员会无法展升活动的僵局的新途径。

2 . 虽然无可否认，就不使用武力来说，没有任何新条约能够使各国负起比际法 

现行规定更明? I 更强烈的义务，但巴西认为，在现阶段还是应该审查一下有哪些 

可能的办法能加强《宪 苹 》的此一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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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出席第六委员会的巴西代表曾提议进一步详述一些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工作 

文件所列的十七项原则革案，以此为就这个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的基础，并表示特 

别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深入审查关于不使用武力的一切现行法律原则。

4 . 此外，还应详细地审议向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其他文件的有关部分，其中包 

括苏联提出的条约革案。 巴西代表还指出，委员会应开始审议《关于各国建立友 

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大会第 2 6 2 5 U X V ) 号决议）所载各项原则之 

间的相互关系。

5 . 巴西还建议，不管委员会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方營N 如果秘书处能m载有已 

被接受的不使用武力原则的现有文书编制一份综合文件，对 §员 会 的工作是有，W助 

的。

6 . 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有二：在委员会的当前任务ÿÊ围内取得教极成果和增 

加 对 《宪章 》绝对规范的审查产生结系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经常看到《宪章》的规 

范不受尊重的事例。

7 . 在大会辨论这个问题时，有几个国家曾表示愿意帮助克M 两组代表 iï!之间 

的对抗僵局。 其中一组希望促进不使用武力条约的拟订，另一组M担心这样誠会 

减低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

8 . 尽管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已就特别委员会的任务通过了一项决议，1旦走令 

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对这个问题这成任1可协议。 除非能说服对特的两组代表固 

采取较夷活的行动方针,推返到拟出实成上彼此同意的案文以后再决定将来的文书 

要以条约还是宣言形式分发，要不然，恐怕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璃免还是会既有经 

資困难又无任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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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

[ 1981年 4 月 1 3 日〕

1 . 反动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使最近时期全世界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 

并对缓和进程造成威胁。

2 .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不悔地反对这些危险的倾向，它们能为全世界带来使 

人类遭受灾难的新的军事对抗的危险。

3 .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必须重开所有的国际谈判，愈括关于裁 

军的谈判，其目的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重开谈判别无它求，只要求各国有政洽 

诚意。不论国家的社会制度为何，它们之间的政治意愿和建设性合作是走向和平与 

国际安全的先决条件。

4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倡议，于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在其第3 4 / 8  8 号决议中通过的《国际合作裁军宣言》遵循的就是这一目标。 

联合国会员国对这项宣言给予的明确支持证明它们承认这项宣言是推动缓和进程的 

积极因素，它完全符合各国为迅速解决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维护和平和稳固国际 

安定局面所作的努力。

5 . 当前越来越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和全世界-‘切进步力量全面调动政治意愿的 

问题，应当集中解决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有国家 

都应集中力量于执行上述联合国宣言，并应本着宣言的精神进行裁军谈判和就提出 

的方案进行谈判。

6 .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道，正尽一切力量来 

推动国际缓和的进程。这点可从它在各种多这场合以及双进谈判中提出的无数方案 

中得到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突出地表现在苏联提出的缔结一项关于在国 

际关系上吏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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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然而，有些西方国家的政策却有着不同的方针。这点特别可以i U h大西洋 

公约组织计划系统地增加军事开支、进一步加强军备，还有决定在西欧部署美国的 

中程核导弹，或最近有关美国打算将早已被世界公众舆论道责的中子弹包括在其军 

备之内的报道中得到证明。现在美国采取一种新的核战略，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有 

可能进行- -场有限的核战争，这就使得上述各项步骤的危险性越来越明显。这一政 

策同苏联在其第2 6届共产党代表大会讲坛上提出的一系列旨在加强相互信任和巩 

固全世界和平的新提案所令人信服地i 现出的明智而具有建设意义的政策恰成对比。 

这些提案的价值在于 , 它们涉及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全 

力支持这些提案的原因，它并坚信它们也可以为"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 

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 " 审议问题时创造有利的政治气氛。

8 . 因此，捷克斯洛伐P 持缔结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 

提案。草拟和坚持不清地^ 于这一条约可以消除冲突及其可能升级的威胁。

9 .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都越来越认识到有关加强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等问 

题的重要性和力量。这就是为升么缔结关于在国昧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方 

案得到大多数国家广泛响应的原因，例如，不结盟十国在1 9 8 0 年 4 月 7 日至5 

月 2 H举行的 "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的工作文件即为明证。

1 0 . 苏联的条约草案同十国的工作文件为建设性地讨论可为所有国家接受的未 

来条约的实质内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从迫切需要解 

决许多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有关裁军的重要问题出发，认为苏联提出的缔 

结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提案在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中具有特 

殊的重要意义并且极为及时。

11 • 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密切遵循《联合国宪章》， 

进 -‘步阐明和详述了各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极为重要的领械内据此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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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条约草案中规定的一系列义务、权利和保证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款 

基本规定的发挥，并且体现了以国际协定的形式进- ‘步发展《宪章》规定的期望。 

虽然它们的目标相同，都是在国际关系上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但它们之 

间并不相互竞争，而正相反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在-‘起形成了一套最权威性的胆止 

在各国之间使用武力的法律障碍。

1 2 . 提出的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反映了下述事实，即现有的关于在国际 

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原则的法规定已不够用。缔结一项关于在国际上不使用武力 

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条约，包括承担义务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一-从军事 

观点来看，核力量和常规力量都包括在内—— 将为所有国家，不论它们所拿握的是 

何种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

13，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充分尊重集体和单独自卫的 

原则和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各族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法律概念多年来--直 

在联合国大会各届会议上，在其他联合国机构内和在各种国际讲坛上得到完全令人 

信服和日益增长的支持，并引出了许多寻求同样目的的建设性提案。 由于不结盟千 

国在去年的 "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 

倡议及其他因素，其中的許多提案现正由特别委员会加以审 i l

1 4 . 捷克斯洛伐充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特别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审议各项建设性 

提案时表现出它们的政治责任感，在同世界条约草案有密切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将作 

出这样的表现，并希望它们本着同第3 5 / 8  0 号决议规定的目标相一致的方法和 

精神进行这些审议 ,这样将能使特别委员会在实现其主要目标缔结一项关于在 

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上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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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原件：西班斤X 〕 

C 1 9 8 1 年 3 月 9 日 〕

墨西哥政府对拟订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多追条约的意见如下：

1 . 墨西毋一向积极参与"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受员 

会 " 的工作，并且还做过委员会的主席 i 从而进一步证明它为实现本组织的基本目 

标进行了合作 .

2 . 墨西哥关于拟订这小主题的多边条约所采取的立场虽然已经在特别委员会 

和大会印发的文件中充分地说明，但它仍愿惜此机会重申，它支持被订一个普递适 

用的文件，但这个文件须对《宪章》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形势作一说明并且详细列出 

这些情况。 它认为V 只限于重复《宪 韋》的案文不会使国际法的编暮工作取侍任 

何进展，因而无助于改善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无助于有效地禁止对武力的便用 j 

而禁止使用武力正是联合国系统的基石。

罗马尼亚

〔原件：法 文 〕

〔1 9 8 1 年 2 月 9 日〕

Ï . 罗马尼亚政府关于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的意见和建议已 

于 1 9 7 7 年递交。

2 . 这些意见和建议载于1 9 7 7 年 1 0 月 1 3 日 秘 书 长 的 报 告 （A/32/ 

1 8 1 / A d d .  1 ) , 目前依然全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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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原件：英 文 〕

〔1 9 8 1年 2 月 1 8 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

1，充分支持设法达成国际和平与谐调的一切努力，它认为通过不使用武力及 

和平，决争端，可以达成这小目标；

2 . 支持对旨在执行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一切提议应该给予彻底、 

深入的考虑的请求；

3 . 建议所有的国家，光其是大国签署提议的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条约， 

任何侵犯这小条约的国家都应该受到联合国的制裁；

4 . 深信如果各国都遵守不使用武力原则，和平解决可能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合 

理和实际的方法。

苏里南

〔原件：英 文 〕

〔 1 9 8 1  年 1 月 2 8 0 〕

1 .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载于《联合国宪章》。苏里南认力充分尊重这个 

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

2 . 苏里南政府认为经常诉诸武力连反这小原则，可能会严重削弱其道德和政治影

口同。1

3 ,苏里南政府又认为联合国的主要责任是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保护■各国的国家 

主权、领土冗整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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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鉴于各国之间冲突的局势继续存在， 苏里南政府认为，必须采取紧急、严 

格的措施，按照《联合国宪章》关于尊重各国领土完鉴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


